责令退回社会保险待遇公告

参保人：毕力格巴图，性别：男，身份证号：150***********451X，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银行账户： 622************0824
经查，参保人毕力格巴图于2011年7月至2019年1月期间因违规重复领取 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待遇，依据《社会保险经办条例》第四十六条和《社会保险稽核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现通知参保人在收到本公告书之日起15日内，将违规重复领取的 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待遇 13264.00 元退还至我中心指定账户。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单位：:呼伦贝尔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伦贝尔河东支行  
银行账号：0607030129200108273
[bookmark: _GoBack]附    言：毕力格巴图退还违规重复领取的 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待遇 
参保人须于上述期限内足额退回相应款项至上述账户，若拒不退还，我中心将依据《社会保险经办条例》第四十六条和《社会保险稽核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停止参保人的待遇支付并从参保人后续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或者个人账户余额中抵扣上述金额。同时，参保人拒不退还社保待遇行为涉嫌犯罪的，我中心将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你方对本公告书不服，可于本公告书送达之日起五日内向我中心提出书面或口头陈述申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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